佛光大學自修閱覽室使用規則
95年10月11日95學年度第5次行政會議通過

第1條 本校為便利學生安靜自修，特訂定自修閱覽室使用規則，以下簡稱本規  則。

第二條  開放時間：

每日除教務處排課時間外，其餘時間開放使用，排課依教務處於教室外張貼之課表為準。

寒暑假或遇有特殊情形需暫停開放時，將另行公告。

第三條  進入自修閱覽室請衣著整齊，並禁止攜帶食物飲料及寵物入內；在室內不得吸煙，並保持安靜及清潔，違者停止當日閱覽室使用之權利。

第四條  使用者之個人物品請自行保管，若有遺失或損壞情形，校方不負賠償責任；離開自修閱覽室時，請將個人物品帶走。

第5條 使用者在自修閱覽室內不得任意搬動座椅，並請愛惜使用閱覽室之所有

設備，若有蓄意破壞者，須負賠償之責任。

第六條  自修閱覽室設有緊急連絡電話，供使用者遇緊急狀況時使用。

第七條  本規則經行政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，修正時亦同。
